广东省婚姻登记机关（处）资料信息表
年   月   日

	机关名称
	     市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乡镇婚姻登记处

	地    址
	

	登记处负责人
	
	邮   编
	

	联系电话
	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

	登记机关性质
	行政[  ] 
	事业[  ]
	是否统一着装
	是[  ]
	否[  ]

	办理登记项目
	涉外登记[  ]
	涉港澳台、华侨登记[  ]
	国内居民登记[  ]

	所在地总人口
	人
	经培训持证上岗登记员
	人
	其中
	男       人
女       人

	办公室房产    所有权性质
	自有[   ]
	租赁[   ]    
	其他[   ]          

	办公室面积
	总面积        M2
	结婚登记室      M2
	离婚登记室      M2

	
	接待室        M2
	档  案  室      M2
	颁  证  室      M2

	婚姻服务场地
	共     M2设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开展婚姻

服务项目
	共     项其中有：     、     、     、     、     、     、
     、     、     、      、     、     。

	服务收费标准是否经当地物价部门批准
	是[  ]       否[  ]

	本单位审核

确认盖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地级市民政局

审核确认盖章
	签  名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填写本表前先请看表后说明。

填 表 说 明

1、按表内容可填写或打印，字迹要清晰。

2、每个婚姻登记机关都要填写，不能漏报，今后凡有变动的婚姻登记机关（处），均须及时填此表上报，以便备案。

3、此表一式四份，一份登记处留存，一份交县、市（区）民政局留存，一份报地级市民政局留存，一份报省厅入信息资料库，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省厅政权社区处（mzt_chenwl@gd.gov.cn）。
4、表内有关说明：

（1）请在对应情况后打“√”；

（2）办公室房产所有权性质栏中，如属于其他，请注明房产所有权的归属情况；

（3）婚姻服务场地栏中，请详细写明场地的有关情况；

（4）开展婚姻服务项目栏中，须写明登记处开展婚姻服务的项目名称。

